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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编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

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情况 

（2023）豫 09民特 18

号 

司 法局 付公司款项 10,053,414

元及利息，剩余费用及款

项在取得新证据后再行

主张。后为加快款项收

回，公司向濮阳中院主张

撤销仲裁裁决，法院审理

后认为仲裁裁决有效，无

需撤销仲裁裁决。公司将

依据仲裁裁决书提供新

的证据追回所有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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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冀 0204诉前

调 3042号 

（2022）冀 0204民初

1387号 

（2023）冀 0204行初

48号 

（2023）冀 02行终 658

号 

永安行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唐山市古治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解除行政

协议纠纷 
1,026,820.00 

一审判决驳回公司诉讼

请求。二审已开庭，待判

决。 

二、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仲裁）案件的相关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公司暂时无法全

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在以往

年度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处理，本次诉讼结果对当期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最终会计处理

及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